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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西北區
承辦人：黃雅璘
電話：02-27208889轉6404
傳真：02-27205627
電子信箱：kk4893@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1153055345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日程表

（1150409更新版）、作業注意事項（1150409更新版）、委託書（1150409更新
版）、放棄媒合切結書及教師志願表各1份 (42580223_1153055345_1_ATTACH1.
pdf、42580223_1153055345_1_ATTACH2.pdf、42580223_1153055345_1_ATTACH3.
pdf、42580223_1153055345_1_ATTACH4.odt、42580223_1153055345_1_ATTACH5.
odt)

主旨：為開放本市國立學校參加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以下簡稱115年市內

介聘）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

業小組115年4月7日115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增進本市所轄國立學校與市立學校教師間交流，臺北市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增訂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國中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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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國民小學等4校教師以互調方式參與臺北市教師介聘作

業【按：國立學校教師除需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外，亦需經教育部同意，始得委託】，先予敘明。

三、惟考量115年市內介聘第1次媒合作業已辦理完竣，為保障

教師權益，已媒合成功之教師不得參加本次與國立學校之

介聘，又基於互惠原則，本次介聘僅限國立學校教師與市

立學校教師間之互調，亦即國立學校教師僅得選填市立學

校；市立學校教師僅得選填國立學校，併予敘明。

四、本次介聘係以互調方式進行，爰委託介聘學校無須開列缺

額，在不影響媒合成功之教師原則下，調整教師參加介聘

之資格及作業流程如下：

(一)教師參加介聘資格條件：

１、第1次未媒合成功之教師：得選擇放棄市內介聘第2次

媒合或於完成第2次媒合仍未成功後，向學校申請本次

與國立學校之介聘。【放棄媒合之教師須於115年4月

14日（星期二）下午2時前填具放棄媒合切結書予本

局。】

２、受連帶退回（不包含放棄報到）之教師及校內未參加

之教師：向學校申請本次與國立學校之介聘。

３、參加他縣市介聘之教師：填具放棄他縣市介聘切結書

始得向學校申請本次與國立學校之介聘。

４、國立學校教師：經學校教評會審查通過，並經教育部

同意。

５、前開參加之教師需符合作業注意事項所定資格，並應

繳交「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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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

書」，始得參加。

(二)作業日程：

１、新增4月21日至4月24日：請各校填寫委託情形，並送

本局人事室。

２、新增4月28日：公告學校委託情形。

３、新增4月29日至5月5日：請欲參加之國立與市立學校教

師繳交積分表、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局人事

室。

４、新增5月5日至5月14日：辦理積分審查及互調作業。

【本次介聘作業採「紙本」方式辦理。】

５、新增5月18日：公告建議達成介聘名單。

６、新增5月19日至5月22日：達成介聘教師調入之學校召

開教評會審議，並將審查結果免備文回傳本局人事

室。

７、調整5月26日：行文各校達成介聘名單。

五、請各校辦理旨揭作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並確實轉知欲申請

介聘教師：

(一)確依「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

聘市內他校作業日程表」所訂期程辦理各項作業，並由

教師依實際需要提出申請，請申請介聘教師先行備妥申

請表件、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以利辦理後續作業，

另將上開日程表確實轉知申請教師或於學校網站公告。

【按：國立學校應併同檢附教育部同意函。】

(二)有關教師積分表係依介聘市內他校作業積分項目核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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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辦理，以積分高者為優先，並依其志願序進行互調。

(三)經達成建議介聘教師應經擬聘學校教評會審查通過，惟

學校審查發現有教師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其聘任

得不予通過（形式審查）。

(四)依介聘辦法第11條規定，達成介聘之教師，未依通知期

限至介聘學校報到或放棄介聘者，10年內不得再申請介

聘；無故未報到或放棄介聘者，並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上開規定請務

必轉知教師審慎提出申請。

(五)因前項教師未報到、放棄介聘或有拒絕聘任情事，致影

響他校教師介聘者，各該介聘均失其效力，各教師仍留

原學校服務，原學校不得拒絕。但未報到、放棄介聘或

經拒絕聘任教師之原學校可增開缺額者，不在此限。

六、檢送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

內他校作業日程表（1150409更新版）、作業注意事項

（1150409更新版）、委託書（1150409更新版）、放棄媒

合切結書及教師志願表各1份，餘相關作業表件請至本局網

頁/人事室第二股【本局網頁/科室業務/人事室/第二（任

免、敘薪）股】下載使用；另如有最新資訊或補充事項，

將以公務信箱隨時通知，請各校確認公務信箱功能可正常

收送電子郵件。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國立政治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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